
112年 11月 21日北市翡操字第 1123006316號 

臺北翡翠水庫管理局配合翡翠原水管供水注意事項 
 

1.(目的)臺北翡翠水庫管理局(以下稱本局)為妥善運用翡翠水庫水源，在

符合蓄洪防災及長期穩定供水前提下，充分配合臺北自來水事業處(以

下稱北水處)翡翠原水管所需供水，特訂定本原則。 

2.(適用範圍)配合翡翠原水管供水，必須符合下列各項條件： 

(1)符合「水利法施行細則」第 51條及「臺北翡翠水庫運用要點」相關

規定。 

(2)不礙水庫蓄洪防災。 

3.(申請程序)北水處如須經由翡翠原水管供水，應填寫申請表(如附表)向

本局提出申請，經本局審查通過後，依核准供水期間配合原水管供水。 

4.(計量計價)北水處提出放水申請時段，售水費依北水處第二原水取水口

實際取水量計量計價。 

5.本原則報經本局務會議通過後施行，修正亦同。 



附表：臺北翡翠水庫管理局配合翡翠原水管供水申請表 

    年   月   日 

申請理由 

□           颱風來襲為確保供水正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南勢溪或其他支流原水濁度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南勢溪或其他支流原水水質異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取水設備異常(取水設備：             ) 

□其他：            

申請供水期間 

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時    分起， 

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時    分止。 

北水處聯絡人 姓名：              職稱：          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

北水處 

申請簽章 

承辦單位 處長或其授權人 

  

 


